
11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林業普查表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密 密 密 密 

1 .本普查資料僅供統計目的之用，個別資料
絕對保密，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

2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15條規定：「統計調
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
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1 .本普查資料僅供統計目的之用，個別資料
絕對保密，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

2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15條規定：「統計調
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
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限勾選一項)        貴單位型態為何？

2.合夥

6.其他

3.公司

4.林業生產合作社

5.政府機關(構)、學校

        114年全年主要經營林業種類為何？
(請按投入人力、經費較多者勾選一項，若無經營，請依林木種類勾選)

2.特殊林木業

3.森林遊樂業

1.一般林木業 (係指一般林木之採種、移植、種植、保護及管理之行業)

(係指從事特殊林木之種植，如種植油桐、漆樹、橡膠樹等，並收取其產品者，或種植之林木主

要用於薪炭材、防風林等特殊用途之行業，而種植竹林，非以森林遊樂為目的者，亦歸屬此類)

(係指在森林區域內從事提供遊客休閒及育樂活動之行業)

(一)性別 1.男 2.女 (三)教育程度

(二)出生年次        民國　　　年

事
業
單
位

受訪人(填報人)姓名

同戶長 (姓名免填)

普查

編號 3

表號連續編號村（里）鄉（鎮市區）

本林業表共填 張； 張本表是第本林業表共填 張； 張本表是第
(僅填寫 1 張時免填)
本林業表共填 張； 張本表是第

(僅填寫 1 張時免填)
本林業表共填 張； 張本表是第

(僅填寫 1 張時免填)

戶長(負責人)
姓名

同名冊
(地址免填)

鄉(鎮
市區)

縣
(市)

村
(里)

鄰 弄段 巷 號 樓 室
路
(街)

衖

單位名稱
(無則免填)

受 訪 人
(填報人 )

地 址

手機
號碼（     ）

市內
電話

4.高級中等(高中、高職、五專前 3 年)1.不識字

5.專科、大學2.國小及自修

1A. 林業經營及家庭之收支是否分開 (1) 是 (2) 否

3.國(初)中

(1)未滿15歲

(指9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指100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滿15歲以上(2)

女男 人 人1 2

女男 人 人1 2

（第1面）

有

無

公畝(一)農(平)地造林面積

(二)山坡地造林面積

＊林業附屬用地包含林道用地、儲木池(地)、林木苗圃地、遊憩用地，

＊及其他如岩石地、崩壞地、沼澤地、林地內之固定設備用地等。

林業土地

        114年底自有、向他人租借或受託經營之林業土地(包含林地及林業附屬用地)情形為何？

＊若②至④有一項不同時，應分筆查填；超過 9 筆，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二)

(一)

＊不論 114 年是否領取政府造林補助金之林地面積皆應填記，若因林木成活率未達標準或其他因素，致114年間未領取政府
＊造林補助金，請於附記欄註記。

公畝

公畝  (A)

公畝  (B)

公畝  (C)

 

        114年底有無參與政府造林補助計畫之林地面積(含114年新植面積及仍在獎勵造林補助年限內

        之撫育面積)？

其中出租借
及被占用面積

年底租借入、占用
及受託經營面積

年底自有面積

網路填報網路填報

三三

二二

一一

五五

四四

普查資料標準日：114年12月31日 

核定機關：

核定文號：

調查類別：

實施期間：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131029194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國115年4月10日至6月30日

核定機關：

核定文號：

調查類別：

實施期間：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131029194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國115年4月10日至6月30日

普查區

1

2

3

4

5

 

6

7

8

9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公畝

序號
 

公畝

縣(市)名稱

公畝

所有

權屬

3

(代號)

所有

權屬

3

(代號)

林相

種類

4

(代號)

林相

種類

4

(代號)

選擇網路填報可參加抽獎

1.針葉樹林

2.闊葉樹林

3.針闊葉混淆林

4.竹林

5.未立木地

所有權屬3 林相種類4

1.自有自用

2.國、公有地

3.他人私有地 

4.接受委託經營

租
借
入
、
占
用

        貴單位經營管理者特性為何？

面積單位換算

1甲＝10分＝100厘＝97公畝；

1公頃＝100公畝；

1坪＝0.033公畝；

1平方公尺＝0.01公畝

林地

林業附屬用地

年底面積

代號
(見手冊)
代號

(見手冊) (無則填寫0)

11 2

所在地區

2

所在地區年底面積

(含在外生活且提供其50%以上所得  
 予本戶，或其50%以上個人生活費
 由本戶供給之配偶或未婚子女)

非本戶成員

本戶成員

非本戶成員

本戶成員

非本戶成員

本戶成員
(A)+(C)-(B)之林業土地分布情形(請按下表之林地及林業附屬
用地分別填寫面積)

1B. 114年底在本戶共同生活之人口

6.研究所

1.個人或家庭戶

請續填

1A.及1B.



 

（第2面）

【停問】

 

＊支領薪資的經營管理者及其家屬，應依僱用期間長短歸入「常僱員工」或「臨時員工」。

無

        114年底有無受僱員工或不支薪資經營管理者、親友等人員(個人及家庭戶不含問項八之戶內人口)
        從事單位內林業相關工作？

六 九

作業項目作業項目

1.新植、補植

8.

7.病蟲害防治、施肥

6.砍(採)伐

5.間(擇)伐

4.風倒木扶正

3.修(打)枝

2.除草(蔓)

林業副產品採收
及林下經濟作業

有

地區來源

女男女男女男

2.   其他地區

1.   臺澎金馬

不支薪資經營管理者、
親友等人員(人)

33

(不含問項八之戶內人口)

臨時員工(人)

22

(僱用未達 6 個月)

常僱員工(人)

11

(經常或預期僱用達 6 個月以上)

人1.男 人2.女

【限個人或家庭戶填寫】八        114年底個人或家庭戶戶內滿15歲以上人口全年從事自家林業相關工作人數？

 (一)新造林面積

 (二)砍(採)伐面積

(不含補植面積)

(不含間(擇)伐面積)

        114年全年有無新造林面積或砍(採)伐面積？

 有，

無

公畝

公畝

七

(不扣除各項成本支出)

無

        114年全年林業相關收入有多少？

有，收入來源

1.林產品銷售收入1.林產品銷售收入 千元

2.
林業副產品及

林下經濟產品銷售收入
2.

林業副產品及

林下經濟產品銷售收入
千元

(不含禁伐補償金)

3.政府造林補助金收入 千元

4.森林遊樂服務收入4.森林遊樂服務收入 千元

自家林產品加工、副產品加工

及林下經濟產品加工銷售收入
5.

自家林產品加工、副產品加工

及林下經濟產品加工銷售收入
5. 千元

＊加工係以改變原貌或延長保存特性為判定依據，如「製材」、「合板製造」、「木材保存處理」等。

＊簡易處理不能視為加工，如原木之剝皮、切斷、愛玉子及藥草之曝曬等。

十

億 萬

填表日期：115 年            月            日 

附記欄

1.參加農(平)地或山坡地造林補助政策，因林木成活率未達標準或其他因素，
   致114年間未領取政府造林補助金。

2.林下經濟作業若符合農牧業普查對象標準，應加填農牧業普查表。

3.其他，請說明：

＊含外國人。
＊事業單位不得勾選無。

審核員

抽核人員

普查員

林業副產品及林下經濟

作業項目

天仙果

臺灣金線連

(1) 竹筍

森林蜂產品

臺灣山茶

愛玉子

馬藍

段木香菇、木耳

其他其他

(9)

(8)

(7)

(6)

(5)

(4)

(3)

(2)

竹笙

(10) 絞股藍(七葉膽)

(11) 臺灣白及

(12)

外僱人力外僱人力22 外僱人力2 外包人力外包人力33 外包人力3

10.其他林業相關工作

9.森林育樂

        114年全年有無從事林業相關工作及其人力來源？

＊其他林業相關工作：包含林木育苗(種)、巡山員巡山、取締盜採(獵)及濫墾、森林

  火災防除、森林資源監測、野生動植物保育、學術研究等工作。

有，請依下表填寫作業項目及人力來源

無從事林業相關作業項目

＊臺澎金馬包括原外籍人士已歸化我國國籍者。人力來源人力來源 (請勾選，可複選)

自家人力自家人力1 自家人力1

【限個人或家庭戶     

    填寫】

(可複選)

請續填

＊至少有主要經營管理者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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